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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兴市大庆西路宝塔湾济川药业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0,619,9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2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曹龙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曹伟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323,982 99.9507 178,452 0.0297 117,500 0.019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327,382 99.9512 184,752 0.0307 107,800 0.018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324,382 99.9507 181,352 0.0301 114,200 0.019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330,882 99.9518 175,252 0.0291 113,800 0.019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082,482 99.9105 422,552 0.0703 114,900 0.019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00,436,882 99.9695 148,252 0.0246 34,800 0.0059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328,522 99.9182 373,254 0.0674 79,700 0.014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305,822 99.9141 392,754 0.0709 82,900 0.015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6,116,059 97.5851 14,420,775 2.4009 83,100 0.014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6,128,759 97.5872 14,414,975 2.4000 76,200 0.0128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6,141,859 97.5894 14,398,575 2.3972 79,500 0.0134

12、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006,825 98.5659 8,547,309 1.4230 65,800 0.011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6,769,587 99.3589 3,728,447 0.6207 121,900 0.02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议案

36,483,164 99.1953 178,452 0.4851 117,500 0.3196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36,486,564 99.2045 184,752 0.5023 107,800 0.2932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36,483,564 99.1964 181,352 0.4930 114,200 0.3106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36,490,064 99.2140 175,252 0.4764 113,800 0.3096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36,241,664 98.5387 422,552 1.1488 114,900 0.3125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36,596,064 99.5022 148,252 0.4030 34,800 0.0948

7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36,326,162 98.7684 373,254 1.0148 79,700 0.2168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36,303,462 98.7067 392,754 1.0678 82,900 0.2255

9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2,275,241 60.5649 14,420,775 39.2091 83,100 0.2260

10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22,287,941 60.5994 14,414,975 39.1933 76,200 0.2073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301,041 60.6350 14,398,575 39.1487 79,500 0.2163

12

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闲置

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28,166,007 76.5815 8,547,309 23.2395 65,800 0.1790

13

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2,928,769 89.5311 3,728,447 10.1374 121,900 0.33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票的

过半数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议案均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孙冬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85� � � � � � � �证券简称：恒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承立新先生（信息披露义

务人）被司法拍卖的10,14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0%）已完成过户。

●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立新先生持有恒润股份无限售流通股74,949,421股，占

恒润股份总股本的17.00%。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立新先生持有恒润股份无限售流通股62,149,421股，占恒

润股份总股本的14.10%。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承立新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造成影响。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

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

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

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一、本次拍卖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2025年5月16日，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业务系统查询得知，持股5%

以上股东承立新先生被司法拍卖的10,140,0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0%）已于2025年5月15

日完成过户登记。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权益变动概述

本次权益变动为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涉及的股份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

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12,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

因北京海国智鑫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海国翠微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李霞合同纠纷一案，无锡中院依据（2024）苏02民初318号民事调解

书，于2025年1月7日立案执行。 因信息披露义务人未自动履行义务，无锡中院依法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并出质的12,800,000股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3985，股份性质无限售

流通股，流通类型上市）及其在质押存续期间所产生的无需支付对价的股东权益进行了公开拍卖。 2025

年4月16日，买受人王梅耳以143,921,040.00元的最高价竞得10,140,000股公司股票；佟亮以38,149,

760元的最高价竞得2,660,000股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披露的《江阴市恒润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

2025年4月24日，买受人佟亮已完成2,660,000股公司股票过户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26日披露的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0）。

2025年5月15日，买受人王梅耳已完成10,140,000股公司股票过户手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承立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21919********

住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周庄村****

通讯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周庄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任职情况 无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承立新先生持有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承立新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4,949,421 17.00% 62,149,421 14.10%

注：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本次权益变动前，承立新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74,949,421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2月6日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42号)所

载，公司股东承立新先生与第三人签署有《代持协议书》，以某私募产品受让24,952,563股公司股份。根

据承立新先生及其代理律师的说明，承立新先生已就该案提起行政复议，中国证监会已于2025年2月予

以受理。 接承立新先生的通知，中国证监会已于2025年4月30日，向其下发《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自

2025年4月30日起中止该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中止情形消除后，中国证监会将恢复该行政复议案件的

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知承立新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风险提示及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承立新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和管理造成影响。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

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 及第二十二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

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

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规定，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所受让的股份。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届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并督促公司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79� � � � � �证券简称：峰岹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78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2 2025/5/23 2025/5/23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4月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的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7.8元（含税）。 2024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利润分配预

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

调整现金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92,363,380股， 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93,000

股，以92,170,380股为基数测算，预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71,892,896.4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送转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后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分红，无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92,170,

380×0.78/92,363,380≈0.7784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7784）÷（1+0）=前收盘价格-0.7784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2 2025/5/23 2025/5/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股东峰岹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芯齐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芯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

圳市芯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8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8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分红，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10%， 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702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70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

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70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人民币0.7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如对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755-86181158-4201

特此公告。

峰岹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1225� � � � �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2025-022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1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10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陕煤化大厦2310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10日

至2025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

6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于2025年4月2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25 陕西煤业 2025/6/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资料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股东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法定代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 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登记时间

2025�年6�月6日9:00� -� 17:00

（三）报名及资料审核

为便于会议组织，本次现场参会采取预报名方式，公司将对报名登记资料审核后，按股东报名先后

顺序及时反馈报名结果。

预报名方式如下：

方式1：在报名登记时间内，携带登记资料到西安市锦业一路2号陕煤化大厦2010证券部现场登记。

方式2：在报名登记时间内，登录网址https://eseb.cn/1oi69studxK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登录本次

股东大会报名系统，上传现场参会登记资料。

预报名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请及时拨打本公告中联系电话。

（四）现场参会

报名成功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2025年6月10日9:10前持登记资料原件到达会场。

六、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石敏

电话：029-81772581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的议案

6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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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118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214人，代表股份数1,094,590,75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683%。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2人，代表股份数997,

242,3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08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212人，代表

股份数97,348,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94％。

（2）公司10名董事、7名监事、3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监事候选人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1,092,992,538 99.8540% 1,390,660 0.1270% 207,560 0.0190% 是

2.00

《公司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1,092,934,270 99.8487% 1,448,928 0.1323% 207,560 0.0190% 是

3.00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093,039,490 99.8583% 1,381,008 0.1262% 170,260 0.0155% 是

4.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1,093,070,170 99.8611% 1,498,228 0.1369% 22,360 0.0020% 是

5.00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1,092,972,290 99.8521% 1,408,908 0.1287% 209,560 0.0192% 是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371,725,594 99.5457% 1,609,260 0.4309% 87,160 0.0234% 是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816,808,888 99.7913% 1,614,128 0.1972% 94,160 0.0115% 是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1,092,851,070 99.8411% 1,643,528 0.1501% 96,160 0.0088% 是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

1,092,774,770 99.8341% 1,684,028 0.1539% 131,960 0.0120% 是

7.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

资额度的议案》

1,093,129,638 99.8665% 1,413,860 0.1292% 47,260 0.0043% 是

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

的议案》

1,093,088,690 99.8628% 1,460,108 0.1334% 41,960 0.0038% 是

9.00

《关于选举季大坤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089,949,735 99.5760% 4,536,163 0.4144% 104,860 0.0096% 是

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6下设的4个子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针对议案6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持有公

司30.81%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已对议案6.01回避表决且未

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持有公司11.80%股份的股东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已对

议案6.02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3.季大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

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5.公司独立董事史际春先生、李东方先生、崔军先生、任冲先生、卢相君先生分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进行述职。

三、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公司对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关于议案4、5、6、8、9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获

得通过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00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95,827,844 98.4380% 1,498,228 1.5390% 22,360 0.0230% 是

5.00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95,729,964 98.3374% 1,408,908 1.4473% 209,560 0.2153% 是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95,652,012 98.2574% 1,609,260 1.6531% 87,160 0.0895% 是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95,640,144 98.2452% 1,614,128 1.6581% 94,160 0.0967% 是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95,608,744 98.2129% 1,643,528 1.6883% 96,160 0.0988% 是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

95,532,444 98.1345% 1,684,028 1.7299% 131,960 0.1356% 是

8.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

的议案》

95,846,364 98.4570% 1,460,108 1.4999% 41,960 0.0431% 是

9.00

《关于选举季大坤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92,707,409 95.2326% 4,536,163 4.6597% 104,860 0.1077% 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继红、王华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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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1.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副总裁王晓丹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王晓丹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任何职务。 王晓丹先生原定任期到期日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其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晓丹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

王晓丹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 且无有关辞职的任何其他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及

债权人注意。

2.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晓丹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工作交接安排，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王晓丹先生进行离任审计，在离任审计期

间，王晓丹先生将不再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王晓丹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备查文件

1.王晓丹先生辞职报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华泰柏瑞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生效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泰柏瑞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创业板50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2383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5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华泰柏瑞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华泰柏瑞创业板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泰柏瑞创业板50ETF联接A 华泰柏瑞创业板50ETF联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830 023831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543号

基金募集期间 从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5月14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

日期

2025年5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单位：

户）

1,156

份额级别 华泰柏瑞创业板50ETF联接A 华泰柏瑞创业板50ETF联接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81,469,292.37 221,409,107.58 302,878,399.95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单位：人民币元）

16,356.58 61,689.23 78,045.81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81,469,292.37 221,409,107.58 302,878,399.95

利息结转的份

额

16,356.58 61,689.23 78,045.81

合计 81,485,648.95 221,470,796.81 302,956,445.76

其中：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0.00 0.00 0.00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0.00% 0.00% 0.00%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 - -

其中：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993.02 20,020.17 21,013.19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0.001% 0.009% 0.00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5月16日

注:1、按照有关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

露费用等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将于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开始办理。 在确定了开放申购、赎

回的具体时间后，本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介上公告。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02360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5月1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光大保德信沪深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A 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3607 02360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5]56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5年4月21日至2025年5月14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5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941

份额级别 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A 光大保德信沪深300指数增强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405,221,778.29 285,003,945.92 690,225,724.21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54,380.10 53,911.68 108,291.78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405,221,778.29 285,003,945.92 690,225,724.21

利息结转的份额 54,380.10 53,911.68 108,291.78

合计 405,276,158.39 285,057,857.60 690,334,015.99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

份）

991.05 0 991.05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2% 0% 0.0001%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5月16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与本基金有关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

等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2、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该只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

有该只基金份额。 截至2025年5月14日止，本基金管理人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份额

为0份。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确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日期，具体业

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

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

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

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epf.com.cn） 或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4008-202-8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17日


